
號
限年存

檔
保-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函
己

吼
叫)

受
文
者.. 
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
機
關
地
址
:
臺
北
市
重
慶
南
路
一
段
一
二
四
號

傳
真

•• 

速
別•. 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﹒
.

發
文
日
期
.
..

中
華
鷹
揖
甜
甜
愕
醫
學
金
泊
湖
齡
最

a
i

發
文
字
號
.. 

(
九
十
)
處
九
三
于
第
之
一
、

-
c
m
P
D
我

附
件.. 

釋
憲
聲
請
書
乙
份

主
匕
曰
:
本
院
大
法
官
為
審
理
當
事
人
聲
請
解
釋
「
蓊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石
英
鄉
碧
山
、
永
安
、
格
頭
三
村
遷
村
作
業

實
施
計
書
一
」
及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六
日
八
五
北
水
一
字
第
一
八
五
五
號
公
告

是
否
違
憲
乙
案
，
亟
需
暸
解
說
明
所
列
事
項
疑
義
，
請
童
心
示
意
見
，
並
請
於
九
十
一
年
元
月
七
日
前
回
覆

，
俾
供
審
理
之
參
考
，
請
查
照
見
覆
。

說
明.. 一

、
貴
會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六
日
北
水
一
字
第
一
八
五
五
號
公
告
你
依
據
行
政
院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台
八

十
四
經
字
第
四
三
六
七
四
號
函
辦
理
，
請
檢
附
該
行
政
院
函
示
，
以
為
釋
憲
參
考
。

二
)
潰
會
所
擬
「
蓊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石
從
鄉
碧
山
、
永
安
、
格
頭
三
村
遷
村
作
業
實
施
計
書
己
，
其
中
關
於
安

叫
你
投
濟
金
之
發
放
，
其
目
的
為
何
?
究
成
你
對
於
限
制
人
民
於
集
水
區
內
土

之
補
償
，
抑
或
是

補
助
居
民
安
遷
之
費
用
?

三
、
安
遷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並
不
包
括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前
未
設
籍
但
有
居
住
事
實
者
，
此
類
約
有
多

少
人
?
是
否
另
訂
有
計
畫
安
置
之
?

第
一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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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

係存年限:

經
濟
部
臺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
受
文
者
.. 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速
別

.• 

最
速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•. 

發
文
日
期
: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一
月
十
一
日

發
文
字
號
:
經
源
一
字
第

O
九
一

O
O
O
O

三
一

-
0
號

附
件.. 

如
主
匕
曰

主
匕
曰
:
檢
送
貴
處
函
詢
有
關
本
會
辦
理
蓊
翠
水
庫

明
一
份
，
請
查
照
。

正
本.. 
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書
記
處

副
本
.. 

本
會
一
組
、
本
會
法
制

機
關
地
址

縣
新
店
市
北
新
路
一
段
四
十
五
巷
五
號
四
樓

傳
真

三
九
一
州
州
州

聯
絡
人

函

集
水
區
石
英
鄉
碧
山
、
永

格
頭
三
村
遷
村
作
業
實
施
計
畫
相
關
說

去K
JE--

任
委
員

是文

盜名

' 
，有

妒, 

安



說
明
書

•• 

、
貴
處
來
函
請
本
會
檢
附
行
政
院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台
八
十
四
經
字
第
四
三
六
七
四
號
函
以
為
釋
憲
之
參
考
，
因
該
行
政
院
函

示
你
依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審
議
結
論
辦
理
，
亦
一
同
檢
附
以
供
釋
憲
之
參
考
(
見
附
件
一
)
。

二
、
有
關
安
遷
救
濟
金
發
放
之
目
的•• 

(
一
)
事
實
緣
起.. 

蓊
翠
水
庫
興
建
初
期
淹
沒
區
(
即
水
庫
十
﹒
二
四
平
方
公
里
面
積
區
域
)
由
地
方
政
府
(
台
北
縣
政
府
)
徵
收
，
惟
未
有
安
置

安
遷
民
眾
計
劃
'
致
大
部
分
民
眾
往
水
庫
上
游
山
區
(
公
有
地
、
林
班
地
)
遷
移
，
造
成
違
建
、
濫
墾
、
破
壞
「
水
土
保
持
、

水
源
、
水
量
、
水
質
」
等
違
規
行
為
層
出
不
窮
，
水
庫
興
建
完
成
後
，
因
產
業
道
路
部
分
被
淹
沒
'
致
陸
路
交
通
斷
絕
，
民
眾

出
入
均
靠
水
庫
管
理
局
派
船
接
駁
，
交
通
不
方
便
，
造
成
民
怨
，
三
村
(
石
英
鄉
格
頭
、
永
安
、
碧
山
三
村
)
屢
向
各
級
政
府
、

水
庫
管
理
局
及
本
會
陳
情
希
望
遠
村
並
酌
予
救
濟
，
遂
由
當
地
臺
北
縣
石
英
鄉
公
所
彙
集
該
碧
山
、
永
安
、
格
頭
三
村
之
意
見
;

成
認
惟
有
這
村
一
途
始
能
解
決
居
民
生
計
問
題
，
達
一
勞
永
逸
之
效
。
此

救
濟
為
因
陰
法

無
另
外

實
因
而
往
上
游
遷
移
，
民
眾
約
三
百
七
十
戶
左
右
大
都
像
違
建
、
這
規
，
惟
違
法
情
形
歷
經
多
年
，
(
少
數
上
游
居
民

仍
有
合
法
建
物
)
，
考
量
渠
等
生
活
困
難
，
學
童
就
學
不
易
，
且
民
眾
抗
爭
不
斷
，
本
會
乃
決
定
因
應
民
眾
擬
定
三
村
邊
村
計
畫



給
予
救
濟
，
除
解
決
民
眾
生
活
問
題
，
同
時
也
可
解
決
蓊
管
局
每
天
闖
出
七
班
船
接
駁
民
眾
之
苦
。
本
會
研
擬
「
蓊
翠
水
庫
集

水
區
石
英
鄉
碧
山
、
永
安
、
格
頭
三
村
遷
村
計
畫
實
施
方
案
」
提
經
本
會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並
秉
辦
台
灣
省
政
府
府
函
報
奉
行
政

院
八
十
三
年
八
月
二
十
日
台
八
十
三
經
三
-
三
九
三
號
函
核
定
辦
理
;
復
研
擬
「
蓊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石
英
鄉
碧
山
、
永
安
、
格

頭
三
村
邊
村
作
業
實
施
計
畫
」
'
報
奉
行
政
院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二
日
台
(
八
十
五
)
經
O
五
九
六
六
號
函
同
意
辦
理
，
隨
即
據
以
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六
日
八
五
北
水
一
字
第
一
八
五
五
號
公
告
有
關
安
遷
救
濟
金
、
地
上
物
查
估
補
償
債
購
事
宜
。

(
二
)
至
有
關
安
遷
救
濟
金
領
取
條
件
之
一
•• 

有
關
居
住
事
實
與
設
籍
之
規
定
，
因
為
本
會
於
七
十
三
年
成
立
，
七
十
三
年
以
前
有
無

居
住
事
實
無
從
認
定
，
況
自
本
會
研
擬
遷
村
計
畫
之
始
(
約
在
八
十
二
年
)
，
知
悉
之
民
眾
大
批
陸
續
遷
入
並
設
籍
，
準
備
領
救

濟
金
，
提
出
居
住
事
實
民
眾
不
計
其
數
，
有
謂
世
居
、
有
謂
已
報
流
動
戶
口
、
有
謂
有
作
物
在
水
源
區
者
、
有
謂
共
同
耕
作
者

等
等
不
計
其
數
，
為
嚴
防
投
機
客
，
石
從
鄉
遷
村
三
村
村
民
大
會
討
論
表
決
決
定
，
領
取
安
遷
救
濟
金
須
符
合
有
居
住
事
實
與

設
籍
之
規
定
，
再
經
遠
村
專
案
處
理
小
組
(
由
三
村
鄉
長
、
代
表
、
縣
政
府
代
表
、
蓊
管
局
代
表
、
本
會
代
表
等
等
各
組
成
)

研
討
決
定
，
以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設
籍
者
為
準
'
進
而
由
本
會
據
以
列
入
計
畫
，
並
由
三
村
村
長
據
以
做
為
初
審
安
遷

戶
之
條
件
之
一
，
均
符
合
資
格
者
即
列
入
安
遷
戶
清
冊
，
由
石
英
鄉
公
所
彙
整
複
核
後
，
送
本
會
據
以
公
告
。

有
關
安
遷
救
濟
金
領
取
條
件
修
正
乙
節
，
條
因
該
項
領
款
條
件
本
規
定
有
「

並
經
當
地
戶
政
機
關
查
證
有
居
住
事
實
者
」
未



符
實
際
，
屢
經
地
方
反
映
建
議
修
正
刪
除
，
經
本
會
邀
集
有
關
單
位
研
商
後
修
正
並
以
八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八
五
府
北

水
一
字
第
一
一
七
五
六
八
號
府
函
陳
報
行
政
院
，
奉
行
政
院
八
十
六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台
八
十
六
經

三
五
九
七
號
函
准
予
備

查
，
並
述
明
安
遷
戶
資
格
所
定
時
間
像
指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當
日
仍
設
籍
者
。

(
三
)
安
遷
救
濟
金
發
放
之
目
的.. 

以
「
除
戶
」
為
手
段
達
成
遷
村
之
目
標

為
維
護
大
台
北
地
區
四
百
多
萬
人
口
飲
用
水
潔
淨
與
安
全
(
水
源
、
水
質
、
水
量
之
安
全
與
潔
淨
)
，
本
會
認
為
僅
有
遷
村
一
途
，

方
可
達
成
此
一
目
的
，
而
遷
村
最
大
之
問
題
即
為
戶
籍
如
何
解
決
?
若
三
村
(
石
綻
鄉
格
頭
、
永
安
、
碧
山
三
村
)
村
民
之
戶

籍
皆
遷
出
，
即
可
達
到
遷
村
之
目
的
。
因
此
當
初
安
遷
救
濟
金
發
放
，
即
像
以
將
三
村
(
石
徒
鄉
格
頭
、
永
安
、
碧
山
三
村
)

村
民
之
戶
口
全
數
遷
出
，
進
而
達
成
遷
村
之
目
的
為
考
量
，
因
此
安
遷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餘
針
對
「
設
有
戶
籍
」
者
而
言
。

(
四
)
安
遷
救
濟
金
發
放
之
性
質•. 

實
際
上
像
「
給
付
行
政
」
而
非
徵
收

首
先
須
澄
清
者
，
此
一
遷
村
計
劃
並
非
條
人
民
有
權
向
行
政
機
關
要
求
一
定
之
作
為
或
不
作
為
，
亦
即
並
非
主
觀
公
權
利
之
行

使
，
而
你
行
政
機
關
之
給
付
行
政
行
為
，
蓋
行
政
機
關
為
保
護
水
源
之
乾
淨
與
安
全
，
本
可
依
公
權
力
強
制
排
除
村
民
在
水
源

保
護
區
還
墾
、
濫
建
之
行
為
，
惟
本
會
為
給
予
人
民
更
多
之
保
護
，
遂
因
應
人
民
之
請
求
，
擬
定
遠
村
計
畫
向
上
級
政
府
爭
取

經
費
實
行
，
故
安
遷
救
濟
金
之

憲
法
第
一
百
l
E十
旦
寄
:
「
國
家
為
謀
社
會
福
利
，
應
實
施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。



人
民
之
老
弱
殘
廢
，
無
力
生
活
，

、
放
-
蹄
。
」
民

因

受
非
常
災
害

此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本
質
上
餘
屬
一

「
給
付
行
政
」
之
行
為
，
故
在
國
家
經
費
有
限
之
前
提
下
，
行
政
機
關
自
得
斟
酌
衡
量
發
放

對
象
之
範
園
，
從
而
訂
定
一
定
資
格
之
限
制
。
台
北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八
九
年
訴
字
第
一
八
六
一
號
判
決
即
指
出

•• 

「
按
憲
法
第
七

條
平
等
原
則
因
應
拘
束
行
政
機
關
之
各
種
行
政
行
為
，
惟
該
原
則
並
非
指
絕
對
、
機
械
之
形
式
上
平
等
，
而
像
保
障
人
民
在
法

律
上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，
行
政
機
關
基
於
憲
法
之
價
值
體
象
、
立
法
目
的
或
政
策
考
量
，
自
得
斟
酌
規
範
事
物
性
質
之
差
異
而

為
合
理
之
區
別
對
待
。
本
件
原
告
所
主
張
據
以
為
本
件
比
照
請
求
之
龍
門
圈
中
拆
遷
戶
之
給
付
「
行
政
救
濟
金
」
'
像
屬
被
告
基

N
由
各
需
地

ßij 

障
能
園
，

自
行
斟
酌
財
力
狀
況

給
，
法
令
、L
不
禁
止
，
內
政
部
七
十
七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台
(
七
七
〉
內
地
字
第
五
七
二
八

四
號
函
示
亦
同
此
見
解
，
惟
鑒
於
國
家
資
源
有
限
，
有
關
政
策
性
之
給
付
，
必
須
考
量
國
家
之
經
濟
及
財
政
狀
況
，
依
資
源
有

效
利
用
之
原
則
，
注
意
個
案
之
現
實
情
況
，
就
資
源
為
妥
善
之
分
配
，
並
應
斟
酌
受
益
個
案
必
要
性
妥
為
處
理
。

」
。
況
且
比

一
設
籍
規
定
之
訂
定
與
修
正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條
為
嚴
防
投
機
客
而
由
石
徒
鄉
遷
村
三
村
村
民
大
會
討
論
表
決
決
定
，
再
經
遷
村

專
案
處
理
小
組
(
由
三
村
鄉
長
、
代
表
、
縣
政
府
代
表
、
蓊
管
局
代
表
、
本
會
代
表
等
等
各
組
成
)
研
討
決
定
，
其
後
之
修
訂



亦
係
回
應
村
民
之
訴
求
。
綜
前
所
陳
，
設
籍
之
日
期
限
定
在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，
條
考
量
水
庫
像
自
六
十
八
年
七
月
起
動
工
，

則
之
後
再
遷
入
戶
籍
者
自
應
承
受
其
不
使
之
處
，
且
該
日
期

A
W村
民
自
己
所
為
之
決
議
並
非
本
會
單
方
面
之
決
定
，
限
制
給
付

行
政
對
象
之
資
格
已
有
其
正
當
性
，
況
該
資
格
之
限
制
緣
由
人
民
所
白
為
，
則
更
不
待
言
!
再
附
帶
一
言
者
，
本
會
當
初
安
遷
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，
你
採
協
議
之
方
式
為
之
，
亦
即
符
合
資
格
者
須
簽
立
切
結
書
將
戶
口
遷
出
，
因
此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像
一
負
擔

之
行
政
給
付
，
本
會
並
未
採
取
強
制
之
手
段
，
救
濟
金
之
發
放
絕
非
徵
收
行
為
之
補
償
。

三
、
有
關
貴
院
函
詢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前
設
籍
但
有
居
住
事
實
者
有
多
少
人
一
事

•• 

當
初
安
遷
救
濟
金
發
放
之
資
格
定
有
「
並
經
當
地
戶
政
機
關
查
證
有
居
住
事
實
者
」
'
即
你
因
認
定
困
難
屢
經
當
地
居
民
反
映
，
最

後
修
正
為
以
設
籍
為
準
'
不
再
認
定
事
實
上
居
住
之
事
實
，
可
見
實
際
上
認
定
之
困
難
。
本
會
於
七
十
三
年
成
立
，
對
於
之
前
居
住

之
事
實
無
法
認
定
，
且
曾
因
個
案
函
詢
公
所
、
戶
政
、
警
政
機
關
均
答
稱
無
法
認
定
(
見
附
件
二
)
，
可
見
事
實
上
居
住
認
定
之
困

難
，
本
會
實
已
竭
盡
所
能
，
但
並
無
任
何
資
料
可
供
本
會
認
定
，
因
而
本
會
並
無
貴
院
所
函
詢.. 
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前
設
籍
但
有

居
住
事
實
者
之
統
計
數
字
，
至
於
是
否
另
訂
有
計
畫
安
置
一
節
，
本
會
辦
理
前
開
計
畫
業
於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結
束
，
目
前
並

無
相
關
計
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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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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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者.. 

，
如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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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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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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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•• 

晉
、
文
日
期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
發
文
字
號•• 

北
縣
綻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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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八
六
一
號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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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真址

台
北
縣
石
建
鄉
潭
進
村
后
泉F
一
+
五
號

司ro，r. '"'一. .心， 司 r-:，:、 . C，Q
/ 一

., 

主
旨
•• 

有
關
賣
會
函
囑
查
明
玉
珠

士
是
否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仍
有
居
住
事
實
，
有
合
法
房
屋
符
合
安
這
救
濟

金
資
格
乙
棠
，
復
如
就
明
，
請
全
照
。

一
.
從
責
會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經
(
八
九
)
北
水
一
字
第
O

七
一
六
二
諸
晶
晶
。

于
一

‘

有
關
安
這
救
濟
金
資
格
審
金
，
本
所
係
依
據
戶
政
事
務
所
之
戶
絡
資
料
審
查
造
冊
，
經
金
玉

花
女
士
係
民
函
、
一
八
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日
以
前
(
有
說
籍
)
這
鳴
，
於
氏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一
月
十
日
再
這
入
，
其
是
否
氏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于
?

日
仍
有
居
住
事
實
，
本
所
難
於
全
明
認
定
，

三
.
昂
玉

花
女
士
領
有
本
鄉
格

"
油
路
恥
翁
翠
水
庫
﹒
淹
沒
區
﹒
工
程
拚
除
房
屋
漏
償
費
喝
捌
關


承
辦
人•• 

聯
絡
電
話

•• 

七

d
l
l

正
本•• 

經
濟
郁
，
台
北
水
或
特
定
管
理
委
員
會

，

i
b
'

鄉
長
(
1

心

(

民
政
謀
長…-

i
u
許
文
:

月
1

于 1

. . 

、

陳
○
○

○
○
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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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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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t
z

，

1

什
悄
叫t
x
-
-
ηP
A一

-六

PJ

心
七

承
辦
人

絡
電
話

五

受
、
又
者-
v經
濟
部
垂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洛

這
別•• 

密
等
反
解
會
條
件
﹒
.

發
文
日
期•• 

中
華
民
圓
入
+
丸
牟
七
月
十
入
目

發
文
字
號•• 

入
丸
先
M棟
建ι
r字
第
一
0
.一
台
一
說

附
件
﹒
.

、
法
旨

•• 

有
關
玉

花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一
月
一

訢
明•• 

依
貨
會
叭
叭
十
九
、
七
、
十
、
經
(
八
九
)

正
本•• 

經
濟
部
金
先
水
法
特
定
區
管
理

t
T
E
外
合

-
副
本
•• 

石
被
鄉
公
所

叫
吠
否
有
居
住
事
實
，
本
所
無
該
項
資
料
供
認
定
，
請
杏
一
照
。

北
，
才
一
字
第
O
四
六
-
-
0號
函
辦
理
，

f亨言﹒

(
一
叫
封

主

~~ 
4句、
通~~

4可

f去

;這

○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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